
刚察县社会救助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体系图 

救助对象 申 请 条 件 救 助 类 型 

城乡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最低生
活保障线 

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
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，或其法
定赡养、抚养、扶养义务人无赡养、
抚养、扶养能力的老年人、残疾人、
未成年人 

 

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学的最低生活
保障家庭成员、特困供养人员。 

 

城乡低保 

 

 
特困人员供养 

 

 
教育救助 

 

基本生活受到自然灾害严重影响
的人员或家庭 

 

 
受灾人员救助 

低保、特困供养人员，其他符合条
件的人员，参加“农合”、“城镇医
保”，因病住院、自费医疗费较高，
造成生活困难或无法继续治疗的。 

 

 

 

医疗救助 

 

符合规定标准的住房困难的低保
家庭、分散供养的特困人员。 

 

 
住房救助 

 

低保家庭中有劳动能力并处于失
业状态的成员。 

 

 

就业救助 

因火灾、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，家
庭成员突发重大疾病等原因，导致
生活困难或暂性困难的家庭。 

 

 

临时救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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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察县社会救助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流程图 

救助类型 

最低生活保障 

特困人员供养 

受灾救助 

医疗救助 

临时救助 

教育救助 

住房救助 

就业救助 

申 报 资 料 办 理 程 序 

1、全家人户口复印件；2、
申请审批书；3、承诺收；4、
户主照片；5、调查委托书；
6、结婚证复印件；7、失业
证；8、疾病诊断书；9、房
产证复印件。 

1、申请书；2、户口复印件；
3、申请审批书；4、个人照
片；5、残疾证等证件和病历
诊断书等。 

 

1、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申请
书；3、审核审批表；4、病
历诊断书、残疾证等复印件。 

受理、转办→调查核实（乡镇或村
居，10 个工作日）→民主评议（村
居，5 个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
7 天）→上报→初审（乡镇，5 个工
作日）→上报张榜公示（民政局，7
天）→审批（民政局，3 个工作日） 

受理、转办→民主评议（村居，15 个
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→
上报→审核（乡镇，20 个工作日）→
上报→审批（民政局，20 个工作日） 

受理、转办→调查核实（村居，5 个
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
→上报→张榜公示（乡镇，7 天）→
上报（乡镇，1 个工作日）→审批（民
政局，5 个工作日） 

 

1、申请书；2、户口或身份
证复印件；3、户主照片。 

受理、转办→民主评议（村居，14

个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
→上报→张旁公示（乡镇，7 天）→
上报→审批（民政局，4 个工作日） 

1、申请书；2、审核审批表；
3、身份证复印件；4、病历
诊断书；5、“农合”、“城镇
医保”报销凭证；6、“惠农
一卡通”存折复印件；7、医
疗发票复印件。 

 

受理、转办→上报（乡镇，5 个工作
日）→审批（民政局，4 个工作日）
→拨款（民政局，2 个工作日） 

 

1、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申请
书；3、审核审批表；4、病
历诊断书、残疾证等复印件。 

受理、转办→调查核实（村居，5 个
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
→上报→张榜公示（乡镇，7 天）→
上报（乡镇，1 个工作日）→审批（民
政局，5 个工作日） 

 

1、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申请
书；3、审核审批表；4、病
历诊断书、残疾证等复印件。 

受理、转办→调查核实（村居，5 个
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
→上报→张榜公示（乡镇，7 天）→
上报（乡镇，1 个工作日）→审批（民
政局，5 个工作日） 

 

1、身份证复印件；2、申请
书；3、审核审批表；4、病
历诊断书、残疾证等复印件。 

受理、转办→调查核实（村居，5 个
工作日）→张榜公示（村居，7 天）
→上报→张榜公示（乡镇，7 天）→
上报（乡镇，1 个工作日）→审批（民
政局，5 个工作日） 


